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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旅游民宿星级评定与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为规范全省旅游民宿星级评定与管理，提升旅游民宿品质，

推动旅游民宿业高质量发展，依据山东省《旅游民宿等级划分与

评价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评定对象 

山东省行政区域内的旅游民宿。旅游民宿开业一年后可自愿

申请星级评定。 

二、评定组织与职责 

旅游民宿按照三星级、四星级、五星级进行等级评定。 

（一）评定机构 

省、市旅游饭店评定委员会是旅游民宿星级评定机构。 

（二）工作职责 

1、省旅游饭店评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省评定委）工作职责 

（1）组织实施全省旅游民宿星级评定、复核及管理工作； 

（2）负责聘任、培训、考核与管理省旅游民宿星级评定员； 

（3）指导各市旅游民宿星级评定及相关工作，对各级违反

规定评定和复核的结果有否决权； 

（4）负责四星级、五星级旅游民宿评定工作； 

（5）统一制作、核发旅游民宿星级标牌、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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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市旅游饭店评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市评定委）工作职责 

（1）贯彻落实省评定委工作部署； 

（2）按照责任分工开展三星级旅游民宿评定工作； 

（3）向省评定委推荐四星级、五星级旅游民宿； 

（4）经省评定委员会考核认定，聘任、培训、考核与管理

本市旅游民宿星级评定员。 

（三）评定员 

经省评定委培训考核合格的省、市、县（区）行业管理部门

有关负责人；担任省或市星级饭店评定员 2年以上、在业内具有

良好声誉的职业经理人；理论水平较高、在业内有一定影响力的

院校或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；地市推荐、省评定委考核认定的优

秀民宿业主或经营者。评定员每届任期为 3年。 

三、评定流程 

（一）申报 

1、旅游民宿向当地评定机构提出申请； 

2、提交申报材料，包括旅游民宿星级申请和创建工作报告，

《旅游民宿等级划分与评价》报告书（旅游民宿基本情况、相关

图片，旅游民宿自评打分表，初评及验收评分结果），营业执照、

卫生、食品、消防及特种行业证书等。 

（二）推荐 

各区（县）、市评定委收到企业的申报材料后，按照山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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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旅游民宿等级划分与评价》要求，于 1 个月内进行评定指导，

达标后向上级推荐。 

（三）评定 

1、星级评定分为书面材料审查和现场评定两部分； 

2、省、市评定委对提交的申报材料和推荐报告书进行审查，

按本办法规定的评定权限，于 1个月内对申报企业进行现场检查

评定； 

3、评定检查组由省、市评定委选派 2 到 3 名评定员组成。

评定检查工作应在 24-36 小时内完成； 

4、评定检查程序：听取创建情况汇报、查阅相关资料并进

行现场检查、宾客意见调查、评定检查汇总打分、反馈评定意见

等； 

5、评定员在评定检查 3 天内提交《旅游民宿等级划分与评

价》报告书、评定检查报告和相关材料。 

（四）审核 

1、评定检查结束后 1 个月内，省、市评定委按本办法规定

的评定权限，对评定情况进行审核；  

2、审核材料包括： 

（1）评定员提交的评定检查报告； 

（2）《旅游民宿等级划分与评价》报告书； 

（3）营业执照、卫生、食品、消防及特种行业证书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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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旅游民宿设计说明； 

（5）星级旅游民宿的整改方案等。 

（五）公示 

省、市评定委对通过评定审核的星级旅游民宿，分别在省、

市文化和旅游部门官网公示，公示期为 7 天。 

（六）公布 

省、市评定委对公示期满且没有异议的星级旅游民宿发文公

布，颁发标牌和证书。 

（七）申诉 

1、申请旅游民宿星级评定的企业对评定过程及结果如有异

议，可直接向省评定委申诉； 

2、省评定委根据调查结果予以答复，做出裁定。 

四、复核及日常管理 

1、省、市评定委按本办法规定的等级评定权限，对已评定

的星级旅游民宿每三年进行一次评定性复核； 

2、省、市评定委员会对复核不达标的星级旅游民宿，按以

下办法处理： 

（1）限期整改，逾期整改不合格的，降低或取消其星级； 

（2）被降低或取消星级的旅游民宿，自降低或取消之日起

三年内不予重新评定星级； 

3、暗访不达标的旅游民宿，由相应的评定机构对其采取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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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整改、降低或取消星级处理； 

4、星级旅游民宿因各种原因不再继续经营民宿业务的，其

所获星级自动取消并收回标牌和证书。 

五、标牌颁发与管理 

（一）经评定达标的星级旅游民宿，由省评定委授予相应的

标牌并颁发证书；星级标牌应置于旅游民宿明显位置，接受公众

监督，任何单位未经授权不得擅自使用。 

（二）星级标牌由省评定委统一制作、核发；每家旅游民宿

原则上只可申领一块星级标牌。标牌如破损或丢失，应及时报省

评定委，经查明属实，可申请补发。 

（三）标牌的有效期为三年，凡标牌使用有效期满而不继续

申请，视为自动放弃；自动放弃和被降低或取消星级的，由省评

定委收回标牌。 

（四）旅游民宿出现重大事故、有效重大投诉或给社会造成

较大负面影响的，省、市评定委有权取消其相应星级，并收回标

牌和证书。 

本办法由山东省旅游饭店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附：旅游民宿星评复核工作“十不准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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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旅游民宿星评复核工作“十不准” 

 

1、不准提供与旅游民宿星级评定、复核相关的虚假信息。 

2、不准向星级评定员提出或暗示降低星级标准的要求。 

3、不准以评审费、专家咨询费等任何名义向星级评定员支

付现金、赠送有价证券（卡）和礼物。 

4、不准举办针对星级评定员的欢迎仪式（设置横幅、标牌

等）。 

5、不准超规格安排星级评定员住房，或在房间内做超常布

置或放置超常规客用品。 

6、不准为星级评定员安排店外宴请。 

7、不准为星级评定员谋取私利提供便利。 

8、不准为星级评定员安排与星评工作无关的游览活动。 

9、不准以任何方式打听暗访检查员的姓名、行程安排和检

查情况。 

10、不准代替星级评定员评定打分、撰写和邮寄检查报告。 

 


